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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抄袭门” 借鉴与创新的博弈
一个公益项目的归属

“书香中国”抄了“快乐小陶
子”？ 2012 年 9 月 12 日，中华儿
慈会天下溪基金快乐小陶子教
育公益工作室（以下简称“小陶
子”） 创始人安庆华在其新浪微
博上质疑大学生公益项目“书香
中国流动图书馆”（以下简称“书
香中国”）抄袭其工作室项目“快
乐小陶子流动图书馆”，参加“黑
苹果青年社会创新营 & 青年公
益创业扶持计划”（以下简称“大
学生黑苹果”）大赛。 在微博上，
安庆华将矛头指向河南省青联
委员、濮阳恩来爱心联盟秘书长
方红，并向对方发问：两者有何
不同？ 拿着这样的项目设计书参
加比赛，不觉得难受么？

“大学生黑苹果” 是由零点
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简称
YES） 发起运作的针对在校大学
生的公益项目。 通过评选的大学
生公益项目将会获得启动资金、
能力培训、项目评估、媒介传播
等多方面的支持。 启动资金的数
额从 3 千到 3 万元不等。“书香
中国”是向提其提交申请的项目
之一，由河南师范大学在校大学
生谢丽（化名）申报。

安庆华之所以将矛头指向方
红，原因在于谢丽是“恩来爱心联
盟”的志愿者，因此，有着一定公
益工作经验的方红成为谢丽的主
要指导老师，参与了“书香中国”
项目的设计。 在项目设计书中提
到，可以利用恩来公益的资源，在
具体执行上进行合作。 安庆华判
断方红是抄袭事件的“操纵者”。

实际上，“书香中国”的项目

设计并不复杂，基本沿袭了传统
公益项目“流动图书馆”的模式：
由公益机构募集善款或图书，集
合志愿者定期为城乡少年儿童
以及打工子弟提供以绘本为主
的课外读物。

2012 年 6 月 13 日，“大学生
黑苹果” 项目面试，“书香中国”
并未获得组委会支持。 随后，安
庆华通过 YES 项目官员凌靖得
知此事，阅读其设计书后，认为
其有抄袭嫌疑。

9 月 27 日，安庆华又一次在
微博上表明态度并提出诉求：第
一个诉求是确认书香中国流动
图书馆项目抄袭快乐小陶子流
动儿童图书馆项目；第二个诉求
就是确认抄袭主体，并要求得到
抄袭主体道歉；第三个是抄袭主
体承诺不再利用该项目进行任
何形式的筹款活动。

对于安庆华的说法，方红和谢
丽均不认同。方红对《公益时报》记
者做出了三点回应：第一，该项目
是帮助大学生参加黑苹果大赛的
一个公益项目，作为老师应该支持
锻炼孩子；第二，“书香中国”这个
项目中最核心的一点是使用社会
企业可持续的方式来做，项目本身
具有造血功能，通过义卖、夏令营
等模式来自造血，而不是用完基金
会的支持后弹尽粮绝，这是区别于
“小陶子”的最重要一点；第三，两
个事情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公益组
织的领导者应该以宽阔的胸怀支
持更多大学生。

同时， 方红表示，“摆书摊”
的方法并非“小陶子”一家独有，
没有涉及到专利的概念，谈不上
抄袭，自己不会道歉。

谢丽虽然向记者坦言在项

目设计时分析过“小陶子”的案
例，但也坚持：“做任何项目都会
有借鉴， 查找相关资料，‘小陶
子’是一个优秀的案例，我们想
吸取其成功经验，进行改进与创
新，并没有所谓的‘抄袭’。 ”

追究还是鼓励？

抛开“书香中国”对“快乐小
陶子流动图书馆” 的借鉴是否构
成“抄袭”不谈，实际上，类似的争
端绝非个案。近几年，为了鼓励大
学生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众
多针对在校大学生设计的公益项
目的评选活动层出不穷， 也出现
过学生团体直接复制公益组织成
熟项目进行参赛的现象。

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
中心（以下简称红丹丹）主任郑
晓洁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单单
在“益暖中华”比赛中，就有不只
一支团队运用了红丹丹的现有
项目中的概念。“都不是借鉴的
概念了，因为项目名称就用的我
们的———假如给我三天黑暗。 ”

“益暖中华———谷歌杯中国
大学生公益创意大赛”是由谷歌
发起，通过征集公益创意、资助
获奖项目的形式，来倡导大学生
积极投身社会公益的比赛。

“假如给我三天黑暗”是体验
式项目， 通过正常人对盲人生活
的体验， 来呼吁更多的人关心盲
人群体。郑晓洁告诉记者，红丹丹
作为一家致力于用声音解说技术
为视障人提供无障碍文化产品服
务， 倡导社会为视障人群提供融
合性支持环境的 NGO， 早在

2005 年就已经推出
该项目。

与安庆华的反
应不同，郑晓洁并未
追究参赛学生的责
任，甚至没有与其正
面沟通。“一是没有
时间和精力去掰扯
这件事，二是我不认
为责任在于参赛选
手，而是组委会。”郑

晓洁认为， 这种事情的发生，关
键看大赛主办方的态度，坚持什
么样的原则：“主办方是可以控
制的， 比如设计一个评比的条
件，一旦发现项目是抄袭，那么
就取消你的评比资格，用这个来
制约参赛选手”。

针对郑晓洁的建议，YES 总
干事沈旻回应，“大学生黑苹果”
是比较开放的项目，因为没有遇

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在参赛流
程上并未进行相关规定。

沈旻表示，“大学生黑苹果”
鼓励学生针对现有的社会问题
进行分析， 然后进行项目设计。

“可能有的社会问题公益组织没
有发现，大学生们就设计出了一
个全新的项目； 但有的社会问
题，公益组织已经在干预，那么
我们鼓励学生去做一个模仿，从
那些成熟的案例中获得启示，模
仿也是一种路径，通过模仿那些
成熟的项目，在自己的家乡或者
读书本地，动员社会力量去做这
样的改变，是好事情。 理论上，我
们不认为会对其它组织造成什
么伤害，我们也不会允许不合适
的行为出现。 ”

沈旻向记者举例， 一支大学
生团队就借鉴了“免费午餐”在新
浪微博的推广模式， 最后得到了
企业的支持。“这没什么不妥，目
前大学生在项目设计的创新性上
还有一定限制， 把成熟案例中好
的东西拿过来， 改良成他们易操
作的模式，我们鼓励这么做。 ”

对此，郑晓洁也强调，要对
借鉴者的目的进行区分。“你要
看他拿了你的东西干嘛，我相信
大学生一般都是没有什么恶意
的，他用了你的项目，拿了钱去
做了帮助人的事， 这我很高兴。
但如果你用这个去挣钱、去满足
自己的利益，那我肯定是不允许
的，我会站出来指控。 ”

而针对“书香中国”和“小陶
子”的抄袭门事件，沈旻则强调，

“书香中国” 没有得到 YES 的支
持， 她本人对于两个项目的重合
度并不十分清楚，无法进行评判。

品牌的意义大于专利

事实上，除了大学生会借鉴
公益机构的项目外， 基金会、草
根机构、企业等公益主体之间也
常常相互借鉴。 在公益行业里，
就有很多类似项目的存在。

食品安全问题曝光后 ，安
利、九阳等多家企业都推出“爱
心厨房”项目。 2009 年，中国扶贫
基金会推出关爱贫困地区及灾
区小学生的“爱心包裹”项目后，
各种包裹类项目又相继涌现：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推出的“母亲
邮包”分 100 元的“母亲贴心包”
和 200 元的“母亲暖心包”两种，
内容是贴近贫困母亲需求的日
常生活用品，家庭小药箱、卫生
巾、牙膏、洗衣粉、毛巾、毛毯、围

巾、马甲、手套等等；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推出的“爱心营养包”
是针对 0—3 岁幼儿的辅食营养
补充品；壹基金的“孤儿温暖包”
中则包括过冬衣裤、棉靴、书籍
和爱心日记本……这些包裹类
项目在产品招标、捐赠方式甚至
邮寄渠道上都非常类似。

这些相互借鉴的行为， 是否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公益行业
创新性不足？是否可以认定为“抄
袭”？ 还是应鼓励更多地复制？ 公
益主体究竟应该秉持何种态度？
对此，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
主任刘佑平认为：从全球角度看，
我国现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水平
很低，组织总量不够，人才不够，
组织创新当然受了限制。“但也不
能一概而论， 一些新成立的的组
织，甚至一些草根组织，都可能创
新能力强一些，一些传统的机构，
因为新的领导团队， 也可能提高
创新能力。 ”他补充。

而对于所谓的公益项目“抄
袭”一说，刘佑平则认为如果从中
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阶段来
说， 当下不要过于纠结于此：“因
为一个好的项目能被人家复制，
我个人觉得都是好事； 但从公益
组织发展角度来说， 我们的公益
组织要克服简单的山寨心态，致
力于项目创新， 山寨只能产生产
品，却永远无法生成品牌。 ”

同时，郑晓洁则建议应一分
为二地分析，项目设计要将公益
创新和服务模式区分开：“如果
是服务模式， 那是可以复制的，
并且复制得越多越好，这样可以
通过不同人的推广，服务到更多
的弱势群体；而公益创新，则是
有专利有产权的，你复制当然就
是抄袭。 ”她举例：比如为贫困山
区的孩子盖学校，这就是服务模
式，谁都可以盖，但学校盖好了，
用什么样的课件，这个课件就是
创新，不能随便用。

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郑晓洁鼓励公益组织将一些特
殊发明申请专利。据了解，今年 4
月，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推
出国内首款金融助盲卡“助盲识
币签字卡”，就由红丹丹设计，并
已经向相关部门申请了专利。

而对于项目专利权，刘佑平
则认为意义不大，“这是一个总
量不够的时代， 讲品牌意义，大
于讲专利的意义。 这两者有关
联，但仍然有差别。 专利是唯一
的排他的，而再好的品牌也可以
被人家学习和模仿。 ”

快乐小陶子在博客上发表说明讲述现因后果，也引发了双方的网上口水战


